广州软件学院可认定为

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科竞赛认定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我校学生以学科竞赛奖项申请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保证学科竞赛奖项体现学生达到了所学专业的毕业要求，或者具备获得所学专业学士学位的资格，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可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的学科竞赛必须经过教学单位申报、教务处发文确认。

第二条 学生在其修读专业认定的学科竞赛赛事（以下简称“赛事”）中取得市级以上（含市级）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奖项，可申请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成绩可评定为优秀或良好。 

第三条 赛事必须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1）赛事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同行认同度。

（2）竞赛内容有较高的复杂度，需要综合运用某一学科的知识技能或多个学科的知识技能方能完成比赛。

（3）竞争较激烈，获得奖项有较高难度。

（4）有层层选拔特点，必须有省级以上（含省级）竞赛。

第四条 赛事的等级认定

（1）参赛者来自省内某一市或几个市，覆盖面不足全省高校总数50%的，认定为市级。

（2）参赛者来自某一省或几个省，覆盖面不足全国50%区域的，认定为省级。

（3）参赛者覆盖全国50%以上省份的，认定为国家级。

（4）参赛者覆盖10个以上国家的，认定为国际级。

第五条 奖项等级认定

（1）若竞赛设置了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则特等奖和一等奖都认定为一等奖。

（2）若竞赛没有明确设置一、二、三等奖的，由相关教学单位给出等级评定的依据和意见。

（3）优秀奖、优胜奖等不纳入认定范围。

第六条 教学单位申报

（1）申请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的赛事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

（2）综合类赛事由学校团委负责申报，各教学单位具有建议权。

（3）专业类赛事由赛事对口的教学单位负责申报。每个专业申报的赛事数最高不得超过3项，每个单位最高不得超过8项。

（4）申报教学单位选择申报的赛事时，应综合考虑赛事水平和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原则上，应选择我校学生有希望获得二等奖以上的奖项来申报。

（5）申报时需填写《广州软件学院可认定毕业设计的学科竞赛申报书》。清晰填写赛事所涉学科（技能）、赛事历史、主办单位、参赛规模和评奖办法，由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后，递交给学校教务处。

（6）申报工作每年组织一次，申报时间为9月份第2周周末前。

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

- 2 -
- 1 -

